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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中午，来自欧、美、亚、澳等地，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三
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游行集会，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抗议
中共迄今长达十三年的惨无人道的迫害行径，呼吁美国及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声援“解
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当天中午时分，游行队伍从约翰•马歇尔公园出发，经宾西法尼亚大道，转至十五街，再转至宪
法大道，最后进入宪法花园。全程共一点五英里，历时近二个小时。 游行队伍分为“大法洪传世界”、
“千古奇冤——法轮功受迫害”以及“声援一亿两千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邪党及其相关组织”等方
阵。“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制止迫害法轮功”等各种法轮功真相横幅和展板等
在美国华盛顿 DC 宽阔的宾西法尼亚大道筑成了壮观的真相长河。 

 
 
 
 
 
 
 
 
 
 
 
 
 
 
 
 
 
 
 
 
 
 
 
 
 
 
 
 
 
 
 
 
 
 
 
 
 
 
 
 
 
 



    《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截至 7 月 22 日已有 1 亿 2千 51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老爷子终于明白了 

      中共是邪魔 
    【明慧网】辽宁省

      有一位老爷子，由于受

 中共造谣宣传的骗，再加上炼法轮功

的女儿被中共迫害，因此，谁一跟他

讲法轮功真相, 他就大喊大叫，不准

人家讲。 
  一天,女儿给他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在墙上写“耍流氓” 三个

字，会有人管吗？老爷子马上回答：

不会；女儿又问： 如果 写“真善忍”

三个字呢？想了一下，老爷子说：“会

被抓起来。”女儿说：您看，这不邪

吗？“啊”，老爷子明白了：看来中

共是邪魔呀。 

【明慧网】甘肃金昌市金川区法

院原定于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下

午三点对法轮功学员陈旭中、余成

红、刘志萍非法开庭，结果却在庭前

突然宣布取消庭审。 
法院没有解释原因，仅称“上面

临时通知不开庭”。据悉，此宗中共

迫害好人的案件引起当地民众的关

注，当天下午二点左右，就有许多人

到金川区法院外等候旁听。 
陈旭中的母亲与辩护律师在下

午近三点时到达金川区法院，不料书

记员告诉说：“陈旭中的案子，今天

不开庭了。”并说：“上面临时通知

不开庭，我们也是刚刚接到通知。” 
律师说：“我千里迢迢从外地到

金昌，等了几天，你们现在才告诉我，

耽误我很多时间。”书记员称下次开

庭时间“另行通知”，并且强调：“下

次旁听要带身份证才允许进入。”看

来，法院突然取消非法庭审，是与惧

怕民众来旁听正义辩护有关。 

在法庭外面等候的人们没有离

开。快五点时，一群警察从法院走出

来，经辨认是金川公安分局广州路派

出所的警察，出来的人坐满两车，原

来他们早早就躲在法院办公楼内。 
当金川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李叙和最后出来时，被人认出，有人

大声警告他：“你再别做坏事了。”

李叙和嘟嘟囔囔说：“我也不想干，

没办法，上面逼得不行。”李叙和又

反过头问：“是谁通知你们来的？”

“是你们通知我们来的，法院大厅里

公示牌上写的清清楚楚”。 
因为作恶心虚，金昌市”六一

零”恶人操控金川区法院密谋近期

非法秘密开庭，企图避开正义律师为

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而且恶人惧

怕更多的百姓旁听法庭辩论，从而明

白法轮功被邪党诬陷的真相，明白公

检法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

违法的。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九日中午

一点，金昌法轮功学员李玉珍被桂

林路派出所不法警察和人员抄家后

绑架，当日下午七点被劫持到金昌

市永昌县非法拘留十天。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日前

后，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昌康苑社

区邪党书记王若平、城关镇派出所

长、城关镇长、国保大队孟成和派

出所警察约十五人，闯进永昌县城

法轮功学员家逐户非法查抄。恶徒

在九十岁法轮功学员赵桂香老人住

处，非法抄走大法书籍，十多个警

察将小屋子里面挤得严严实实，老

人被惊吓过度，第二天摔倒后送医

院。几天后不幸去世。 
▲金昌市明智辅导学校老师王

淑申被广州路派出所警察抄家、绑

架，目前被关押在金昌市看守所。

▲金昌市法轮功学员高吉银、

王玉红夫妇被工人新村派出所警察

绑架、抄家，随后高吉银被劫持到

金川集团公司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

天，王玉红被劫持到永昌县拘留所

非法拘留十天，目前已经回家。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金昌市

镍都商厦职工陈桂芳被六个警察从

单位绑架走，非法拘留。 

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

师们在法庭上指出：中国没有任何

一条现行法律指出法轮功是×教组

织，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迫害才是违背宪法的非法行为。 
“法轮功是×教”的说法来自

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这

些不能成为法律依据。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而国际法

律和中国宪法都规定了信仰自由。任

何法律不能违背宪法。 

  法律不能给思想定罪，法律只能

针对人的行为。法轮功学员即使面

对中共这么邪恶、持久的迫害，也

完全是和平理性的，无任何暴力和

对他人的伤害。而法轮功学员无论

是讲真相、发资料，这些行为都没

有违法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主要是

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可究竟破

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没有一个法官

能说明白。 

 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

宣布法轮功为×教和禁止法轮功的传

播，在同属中国的港、澳，法轮功也

能自由生存和发展。到底谁的标准有

问题呢？ 另外迫害法轮功的命令都

来自类似盖世太保机构的“610”办公

室，它是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不

属于公检法任何部门的非法组织。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
陆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
郭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
吉田、谢燕益、李和平。 


